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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部）： 

现将《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浙江省高校领军人

才培养计划”首批遴选工作的通知》（浙教办函〔2020〕51

号，见附件 1）和《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

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教师〔2019〕90 号，见附件 2）

转发给你们，请做好组织申报工作。 

一、遴选计划 

“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简称“5246人才工程”）

包括四个层面的人才培养与支撑体系，计划到2022年支持和

培养50个创新团队、200名创新领军人才、400名高层次拔尖

人才、600名青年优秀人才。50个创新团队认定已完成。2020

年计划遴选创新领军人才90名、高层次拔尖人才200名、青

年优秀人才300名（不包括直接申请认定的人才）。 

二、遴选范围 

该计划面向全省普通本科高校全职在岗教学科研人员，

重点向一线教学科研人员倾斜，校级领导及享受厅级待遇的

人员不得申报。 

三、资助力度 

人才培养期5年，培养期内享受人才津贴，创新领军人

才每人每年15万元，高层次拔尖人才每人每年10万元，青年

优秀人才每人每年5万元。 



已获其他人才项目资助的不再重复资助，人才津贴按就

高原则享受。 

四、推荐限额 

我校本次限额推荐创新领军人才4人、高层次拔尖人才8

人、青年优秀人才9人。如无创新领军人才或高层次拔尖人

才合适人选的，其指标可相应替换为下一层次培养人选。 

五、申报条件 

在申报当年 1 月 1 日，创新领军人才、高层次拔尖人才

和青年优秀人才年龄要求一般分别不超过 45 周岁（197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40 周岁（197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

和 35 周岁（1984 年 1 月 1 日后出生）。 

除符合《“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实施方案》（见

附件 2）中遴选条件以外，申报各类人才还需符合以下基本

条件： 

(一) 创新领军人才 

1.自然科学类 

应符合下列条件中任意二项： 

①主持国家级项目 2 项（含）以上； 

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公认的高水平

期刊上发表系列论文，或出版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专著； 

③作为主要成员获省部级（含）以上科研奖励（国家级

奖前 5，省级一等奖前 3、省级二等奖第 1），或本学科领域

公认的高水平奖励。 

2.人文社科类 



应符合下列条件中任意二项： 

①主持国家级项目 2 项（含）以上； 

②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本学科领域公认的高水平

期刊上发表系列论文，或出版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专著； 

③对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出过具有重要价值的可

行性论证建议，并获得省部级（含）以上领导批示或已产生

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或作为主要完成者获省部级（含）

以上科研奖励（国家级奖前 5、省级一等奖前 3、省级二等

奖第 1），或获本学科领域公认的高水平奖励。 

（二）高层次拔尖人才 

1.校杰出青年人才、校青年拔尖人才； 

2.符合《浙江农林大学青年英才培养计划》（浙农林大

〔2017〕9 号）杰出青年人才申报条件人员。 

（三）青年优秀人才 

1.校优秀青年人才； 

2.符合《浙江农林大学青年英才培养计划》（浙农林大

〔2017〕9 号）优秀青年人才申报条件人员。 

六、遴选程序 

（一）个人申报 

采用网上在线申报方式填写《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

计划申请表》。 

（二）学院审核推荐 

学院对申报人的政治表现和师德师风、申报材料真实性

进行严格把关，通过综合评价业绩、品德、能力、贡献等因



素确定学院推荐人选及排名，提交人事处，并于院内公示推

荐结果。 

（三）人事处复核 

人事处对学院推荐人选的申报资格及申报材料进行复

核，对符合条件的人员信息进行校内公示。 

（四）学校评审推荐 

校评审委员会评审确定学校拟推荐人选，人事处公示拟

推荐人选，上报省教育厅。 

七、申报材料 

请各学院（部）于 4 月 20 日前将以下材料纸质一份报

人事处师资办（行政楼 323 室），并将电子文件发送至

rsc@zafu.edu.cn。 

1.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申报人选汇总表（见附

件，学院填写并排序）； 

2.浙江省高校领军人才申报书（在线填报说明见附件）； 

3.学院（部）对推荐人选申报资格及材料审核的结果报

告； 

4.学院（部）对推荐人选有关情况的说明，内容包括思

想政治、师德师风、学术诚信、廉洁自律情况。 

申报书的证明材料由学院留存备查。 

联系人：刘老师 63740868（9298868） 

  

附件：通知文件、汇总表及在线填报说明 

                                        



人事处 

2020年4月15日 

 


